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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28        证券简称：永泰运           公告编号：2024-031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补充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基于谨慎性原则，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公司及各子公司 2023 年度所有业务收入进行了自查。为了更严谨地执行新收

入准则，公司将前期部分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 

2、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2023 年半年度、2023 年

第三季度报告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项目，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

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产生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一、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说明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为了便于投资者

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现对原公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具体原因进行补

充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三十四条，“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

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

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

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

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

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

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应当综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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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其是否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是否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

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是否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昊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泰化工”）主要从事

化工品贸易业务，公司持有昊泰化工 51%股权，汇隆（厦门）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持有其 49%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昊泰化工纳入公司会

计报表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昊泰化工从事的化工品贸易业务主要包括异氰酸酯和橡胶两类

产品。根据细分行业的交易特点，昊泰化工开展的异氰酸酯业务的交货模式主

要为供应商直接发货模式，橡胶业务的交货模式主要包括供应商直接发货模式

和仓库货转模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涉及业务为昊泰化工以仓库货

转模式开展的贸易业务，以橡胶产品为主。该类业务的开展流程为昊泰化工通

过与上游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锁定货源后，另行寻找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并根

据市场情况与客户约定具体交货时间、交货方式，由于该模式下上游供应商一

般拥有自有仓库或长期合作的第三方标准仓库，因此行业内一般会通过交付仓

库出具的货权转移单据的方式进行产品交割，即以仓库货转模式完成货权转

移。鉴于该业务采购、销售等行为均由昊泰化工根据市场情况、商务谈判情

况、采销策略等因素自主决定，销售价格并非在采购的基础上收取固定金额或

比例的价差，公司在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 年半年报、2023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按照总额法对该类业务确认收入。 

近期，公司对昊泰化工开展的贸易业务和交易流程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总

结，对相关交易的实质进行了更加严格的判断。经公司自查梳理发现，昊泰化

工以仓库货转模式开展的橡胶等贸易业务在货转环节存在瞬时交易的特征（上

游供应商出具给昊泰化工的货权转移单据与昊泰化工出具给下游客户的货权转

移单据时间接近），且采购、销售订单之间存在一定对应关系，昊泰化工实质上

未完全承担对应商品的存货风险，对该类业务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更能体现业

务实质。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结合审计机构相关意见，对昊泰化工的该部分

业务从“总额法”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并相应追溯调整 2023 年

第一季度报告、2023 年半年报、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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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2023 年半年度、2023 年第

三季度报告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项目，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总

额、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产生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及

金额如下： 

1、对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营业总收入 527,944,611.86 496,678,872.11 -31,265,739.75 

营业收入 527,944,611.86 496,678,872.11 -31,265,739.75 

营业总成本 480,224,914.75 448,959,175.00 -31,265,739.75 

营业成本 442,823,673.42 411,557,933.67 -31,265,739.75 

2、对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合并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营业总收入 1,203,080,592.30 1,067,814,342.94 -135,266,249.36 

营业收入 1,203,080,592.30 1,067,814,342.94 -135,266,249.36 

营业总成本 1,081,425,152.70 946,158,903.34 -135,266,249.36 

营业成本 1,029,468,322.80 894,202,073.44 -135,266,249.36 

3、对 2023 年前三季度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营业总收入 1,843,106,570.51 1,630,066,609.84 -213,039,960.67 

营业收入 1,843,106,570.51 1,630,066,609.84 -213,039,960.67 

营业总成本 1,673,748,933.43 1,460,708,972.76 -213,039,9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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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1,578,224,236.98 1,365,184,276.31 -213,039,960.67 

三、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及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

的规定。更正后的会计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

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

务信息质量。全体董事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的议案》。 

五、监事会对更正事项的说明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谨慎性原则，能够更加

客观、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经全体监事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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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11 日 

 

 

 

 


	重要内容提示：
	1、 基于谨慎性原则，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公司及各子公司2023年度所有业务收入进行了自查。为了更严谨地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前期部分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
	2、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2023年半年度、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项目，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一、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说明
	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于2024年4月10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为了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现对原公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具体原因进行补充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三十四条，“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应当综合考虑其是否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是否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是否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昊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泰化工”）主要从事化工品贸易业务，公司持有昊泰化工51%股权，汇隆（厦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昊泰化工纳入公司会计报表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昊泰化工从事的化工品贸易业务主要包括异氰酸酯和橡胶两类产品。根据细分行业的交易特点，昊泰化工开展的异氰酸酯业务的交货模式主要为供应商直接发货模式，橡胶业务的交货模式主要包括供应商直接发货模式和仓库货转模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涉及业务为昊泰化工以仓库货转模式开展的贸易业务，以橡胶产品为主。该类业务的开展流程为昊泰化工通过与上游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锁定货源后，另行寻找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并根据市场情况与客户约定具体交货时间、交货方式，由于该模式下上游供应商一般拥有自有仓库或长期合作的第三...
	近期，公司对昊泰化工开展的贸易业务和交易流程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总结，对相关交易的实质进行了更加严格的判断。经公司自查梳理发现，昊泰化工以仓库货转模式开展的橡胶等贸易业务在货转环节存在瞬时交易的特征（上游供应商出具给昊泰化工的货权转移单据与昊泰化工出具给下游客户的货权转移单据时间接近），且采购、销售订单之间存在一定对应关系，昊泰化工实质上未完全承担对应商品的存货风险，对该类业务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更能体现业务实质。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结合审计机构相关意见，对昊泰化工的该部分业务从“总额法”调整为按“净额...
	二、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2023年半年度、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项目，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1、 对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2、对2023年半年度报告合并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3、对2023年前三季度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三、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及意见
	五、监事会对更正事项的说明
	六、备查文件
	1、《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